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

根据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依照深圳证监局《关于填报<深圳辖区上市公司财

务会计基础工作调查问卷>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2009]30 号）（以下简称：《调

查问卷》）、《关于深圳辖区上市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常见问题的通报》（深证局

发[2010]45 号）（以下简称：《常见问题》）、《关于在深圳辖区上市公司全面深入

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通知》（深证局发[2010]10 号）的相关要

求，特制定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

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财务会计基础工作的自查自纠、整改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素质持续

提升，财务会计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并有效执行，财务信息系统的效率、安全性明

显提高，财务负责人切实承担责任、管好业务的同时带好队伍，公司财务会计基

础工作扎实规范，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组织领导

根据财务基础工作相关文件的要求，由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本次专项活动的

开展，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实施，审计委员会负责指导和检查。

指导小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法律顾问。

组长：董事长兼总经理魏恺言。

副组长：财务总监陈自力。

成员：保荐代表人吴永平、董事会秘书 CHEN YAOHUA、财务经理李景、证券

事务代表王晓坤、审计主管孙永成及业务部门相关人员。

协助部门：证券部、财务部、审计部、行政人事部、业务拓展部、技术管理

部、工程部、产品部、销售部等职能部门。

三、实施步骤



四、工作内容

（一）准备阶段

1、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学习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相关文件，

提高公司管理层对开展此项工作的认识，成立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召开规范财务

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启动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制定《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

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

工作方案》；独立董事对《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

发表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意见。

3、公告《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工作方案》。

（二）自查阶段

1、自查内容

自查内容至少涵盖《调查问卷》和《常见问题》的全部项目，且根据公司自

身情况，检查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设计的各项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

要求，是否满足公司制度和内部控制的要求。

阶段 需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完成时限

准 备 阶

段
1、制订工作方案并报送监管部门审核 10 月 09 日前

2、召开关于开展财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动员会 10 月 10 日前

3、召开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工作方案 10 月 12 日前

4、公告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工作方案 10 月 14 日前

自 查 阶

段
1、开展自查活动 10 月 20 日前

2、形成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10 月 23 日前

3、召开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10 月 25 日前

4、公告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报监管部门备案 10 月 26 日前

整 改 提

高阶段

1、按照监管部门意见和自查结果进行整改 12 月 10 日前

2、形成整改报告 12 月 12 日前

3、召开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整改报告 12 月 14 日前

4、公告整改报告，报监管部门备案 12 月 15 日前



2、自查方式

参照《调查问卷》和《常见问题》，逐条对照，采取交叉检查，现场提问，

文件查阅和单据抽查等方式，检查财务工作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否

满足公司制度和内部控制的要求，是否存在与《常见问题》相同或相似的问题，

结合保荐机构意见，形成自查报告初稿。

3、自查自纠分工安排及要求

以管理职责为区分依据，以财务总监陈自力，财务经理李景为主导，如涉及

到相关工作岗位，相关岗位的人员要积极参与配合。自查自纠工作中，各成员应

细致认真，详细记录，客观评价，形成工作底稿。

4、自查自纠期间，审计委员会指派内部审计部门或工作组成员采取审阅资

料、现场走访、约谈相关人员，对公司自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形成工作记

录。

5、完成自查工作，并整理自查底稿，形成自查报告。

6、公告自查报告，同时对董事会决议公告、独立意见、保荐机构意见进行

公告。

（三）整改提高阶段

1、整改依据

根据公司自查情况，深圳证监局现场检查及日常监管中提出的问题，并结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2、整改要求

按照整改方案，进行整改，限期整改的问题，在规定期限整改完毕，对于持

续性整改的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整改完成后，应达到以下要求：

（1）建立符合规定和适应公司自身发展的财务管理组织架构，做到权责清

晰、授权合理；

（2）财务会计人员具备专业资格、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并完善培训制度；

（3）建立健全符合公司自身经营特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体系；

（4）明确财务信息系统的权责，以及管理制度，保证财务信息系统的独立

性；

（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完善会计政策，提高核算和信息



披露水平；

（6）提升会计核算基础工作的规范性，凭证填制符合要求，会计档案归档

及时、保管安全。

3、完成整改工作，并形成整改报告。

4、审计委员会指派内部审计部门或工作组成员采取审阅资料、现场走访、

约谈相关人员等方式，对公司整改进行指导、督促、检查，形成工作记录。

5、整改报告完成后，提交保荐机构对整改报告发表专项意见。

6、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整改报告，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7、公告整改报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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